盐城市财政局

盐城市旅游局

盐市旅〔2015〕59号


关于做好2015年度市级旅游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区财政局、旅游局，市直各相关旅游单位：
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盐发〔2014〕9号）精神，根据《盐城市市级旅游发展引导资金管理办法（暂行）》（盐财规〔2015〕4号）规定，现就2015年度市级旅游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及条件 
（一）旅游重点建设项目

列入盐城市旅游项目建设三年推进计划，2014年7月—2015年6月底在建的，具有完备项目法人资格及组织机构，项目手续完备，项目建设达到一定规模的大市区旅游景区、旅游集聚区、乡村旅游、城市现代旅游功能等重点旅游建设项目。
（二）旅游企业创建品牌项目

2014年度大市区成功创建下列旅游品牌，并取得相关批复文件的：
1、国家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点）、省级旅游度假区、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省五星级乡村旅游点、国家四星级及以上旅游饭店、省四星级及以上旅行社。
2、全国百强旅行社、全省十强旅行社。
3、省级以上旅游部门主办的旅游商品设计评比中获得金、银、铜奖。
（三）景区联合营销项目

2014年度实现联合营销，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大市区旅游景区：
1、在客源市场市级以上主要媒体宣传本景区的同时兼顾到盐城旅游总体宣传，推荐与盐城其他景区串线的；
2、组织或接待市旅游局统一安排的市外旅行社负责人、媒体记者来盐踩线，考察行程与其他景区串线的；
3、参加市旅游局安排的国际、国内大型旅游交易会及市外联合宣传促销活动且购买展位的。
（四）旅行社地接补助项目

大市区范围内的本地旅行社或与市旅游局签订合作协议的市外旅行社，申报上年度地接工作要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组织接待来自盐城市外旅游团队，境内游客满800人或境外游客满300人次；
2、在盐城市区住宿一晚以上；
3、单个旅游团须在10人以上（含10人）；
4、游览2个以上景区，其中收取门票的景区（点）1个以上（麋鹿保护区、珍禽保护区、大纵湖旅游风景区、阜宁金沙湖旅游度假区、射阳息心寺、大丰知青纪念馆、大丰海洋科技馆等）。

组织市内外游客一日游并参观1家及以上收取门票景区的参照上述标准的一半补助金额申报。
二、申报材料

（一）申请重点旅游项目建设补助的单位，需提供：

1、盐城市市级旅游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申报书；
2、项目立项批准文件、土地使用证明；
3、项目实际完成投资额证明材料；
4、资金使用全过程承诺责任书。
（二）申请创建品牌补助的旅游单位或个人，需提供：

1、项目单位申请文件；
2、由市以上旅游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证书及批复文件。
（三）申请联合营销补助的大市区旅游景区，需提供：

1、旅游景区联合营销补助资金申请表；
2、组织、接待市旅游局安排的市外旅行社负责人、媒体记者来盐踩线，考察行程与其他景区串线，参加市旅游局安排的国际、国内大型旅游交易会及市外联合促销活动，在客源地市级以上媒体进行有关景区及盐城旅游总体宣传等相关资料；
3、资金使用全过程承诺责任书。

（四）申请地接补助的旅行社，需提供：

1、《旅行社组织外地游客来盐旅游补助申请表》；
2、旅游团队在市区旅游宾馆（酒店）的住宿发票（复印件）；
3、旅游团队游览市区主要景点的结算凭证（复印件）；
4、外地旅行社（单位）出具的传真确认书及本地旅行社开出的接团通知书（复印件）；
5、刊登有关盐城旅游线路广告的当地主要报纸原件；
6、资金使用全过程承诺责任书。
三、其他事项

（一）各区财政局、旅游局及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本次项目申报工作，按照《管理办法》要求做好项目审核、材料完善等工作，项目必须符合申报条件和申报资料要求，并加盖当地财政、旅游部门公章。各相关单位可在市财政局网站下载中心下载本次申报文件及表格，网址：www.yccz.gov.cn。
（二）申报材料统一报送至市旅游局规划处、促进处、质管处（其中，重点建设项目及旅游景区（点）创品牌报规划处，景区联合营销报促进处，旅游饭店、旅行社创品牌、旅行社地接补助、旅游商品设计评比报质管处）和市财政局金融处。申报材料包括：项目所在地旅游部门会同财政部门联合行文申报文件及汇总表、项目单位申报材料，其中纸质材料报市旅游局、市财政局各一份。申报受理时间截止2015年9月10日，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电话：市财政局金融处        88363771
市旅游局规划发展处    86662425

市旅游局旅游促进处    86662427
市旅游局质量管理处    86660455
附件：1、2015年市级旅游发展引导资金项目申报汇总表

2、盐城市市级旅游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申报书

3、盐城市旅游景区联合营销补助申请表
4、旅行社组织外地游客来盐旅游奖励资金申请表

5、旅行社组织外地游客来盐旅游情况表

6、资金使用全过程承诺责任书
盐城市财政局                   盐城市旅游局

2015年8月26日
附件1

2015年市级旅游发展引导资金申报汇总表

地区   旅游局（盖章）                 财政局 （盖章）  
	序号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申请金额（万元）

	1
	
	
	
	

	2
	
	
	
	

	3
	
	
	
	

	4
	
	
	
	

	5
	
	
	
	

	6
	
	
	
	

	合计
	
	
	
	


附件2

盐城市市级旅游业发展引导资金

项 目 申 报 书

项目名称 ：                              

申请单位 ：               （区）
                     （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市旅游局、财政局：

根据《盐城市市级旅游发展专项引导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经              区旅游局会同财政局初审，拟同意                                                         
                            项目申请旅游发展资金    万元；拟同意                                      （景区、乡村旅游点）申请旅游发展补助资金        万元。 
      区旅游局                   区财政局

   （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一、旅游专项资金申报文件

二、旅游专项资金申报项目简况

	项目名称
	
	申请文号
	

	申请单位
	
	申请金额
	

	资金

使用

形式
	在下列相应的位置划(  √  ):

1、项目开发补助（  ）；  2、贷款贴息补助（  ）。

	项目类别
	在下列相应的位置划(  √  ):

1、旅游基础设施项目          （   ）

2、旅游公共服务设施项目      （   ）

3、乡村旅游或旅游扶贫项目    （   ）

4、旅游新业态项目            （   ）

	通讯地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负 责 人
	
	电子邮件
	

	项

目

单

位
	户   名
	

	
	开户银行
	

	
	账    号
	


三、旅游景区（点）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项目资料

	旅游项目所在景区发展概况

	景区名称
	
	经营管理单位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职工总数
	
	管理人员数
	

	景区（点）

质量等级
	
	建设时间
	

	开业时间
	
	正在建设景区计划
开业时间
	

	上年

旅游

接待

规模
	接待游客人次
	万人次
	上年

经营

情况
	营业收入
	万元

	
	其中：接待入境游客人次
	万人次
	
	利润总额
	万元

	
	年接待人数

增  长  率
	%
	
	上缴税费
	万元

	计划投资总额
	万元
	已投资数额
	万元

	资本权益构成

（300字）
	

	景区开发阶段

（300字）
	

	相关配套设施

（300字）
	


四、乡村旅游开发项目资料
	旅游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经营管理单位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建设时间
	
	开业时间
	

	从业人员数

（其中农业人口数）
	
	管理人员数
	

	上年

旅游接待规模
	接待游客人次
	万人次
	上年经营情况
	营业收入
	万元

	
	其中：接待入境游客人次
	万人次
	
	利润总额
	万元

	
	年接待人数

增  长  率
	%
	
	上缴税费
	万元

	计划投资总额
	万元
	已投资数额
	万元

	资本权益构成

（300字）


	

	项目开发阶段

（300字）


	

	相关配套设施

（300字）


	


附件3

盐城市旅游景区联合营销补助申请表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年接待游客人数
	
	接待团队人数
	
	门票收入（万元）
	
	传    真
	

	户    名
	
	开户行
	
	帐  号
	

	组织接待旅行社媒体踩线情况

（时间、人数、

行程安排等）
	
	核准   人数，核准补助金额   元。

	媒体宣传

情况
	在客源市场市级以上媒体开展联合宣传   次（材料另附），申请补助金额   元。
	核准   次，核准补助金额   元。

	参加旅游

交易会及联合

促销活动情况
	参加市旅游局统一组织的国际、国内大型旅游交易会及联合促销活动   次，
购买展位    次，展位金额    元，合计申请补助金额    元。
	核准   次，核准补助金额   元。

	组织接待旅行社媒体踩线      人次，补助金额    元；在客源市场市级以上媒体联合宣传补助   次，补助金额  元；组织参加市旅游局组织的国际、国内旅游交易会及联合促销活动     次，购买展位    次，补助金额     元；合计补助金额     元（人民币）。

负责人签字：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经审核，该单位组织接待旅行社媒体踩线   人次，补助金额   元；在客源市场市级以上媒体联合宣传补助   次，补助金额  元；组织参加市旅游局组织的国际、国内旅游交易会及联合宣传促销活动         次，购买展位    次，补助金额     元；合计补助金额    元（人民币）。

审核人签字：

审核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旅行社组织外地游客来盐旅游补助资金申请表

	旅行社名称
	

	法人代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营业收入总额（万元）
	
	上缴税收（万元）
	

	接待人次及申请补助金额（填报单位填写）
	核准人次及补助金额（审核单位填写）

	组团、接待来盐游客总数   人次，申请补助总额   元；
	核准   人次，核准补助总额   元。

	国内

游客
	800-2000人    人次，申请补助金额   元；
	核准   人次，核准补助金额   元。

	
	2001-6000人    人次，申请补助金额   元；
	核准   人次，核准补助金额   元。

	
	6001-8000人    人次，申请补助金额   元；
	核准   人次，核准补助金额   元。

	
	8001以上    人次，申请补助金额   元。
	核准   人次，核准补助金额   元。

	国游

客外
	人次，申请补助金额   元。
	核准   人次，核准补助金额   元。

	户  名
	

	开户行
	

	帐  号
	

	旅行社申请（填报单位填写）
	审核意见（审核单位填写）

	本旅行社对申请表所填列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旅行社负责人签字：

旅行社盖章：

 年     月     日
	经审核，该旅行社申请补助人次数为       人次，补助资金总额为    元（人民币）。

审核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5
旅行社组织外地游客来盐旅游情况表

旅行社名称：                                                 20  年   月
	抵盐

时间
	团队名称
	人数
	在盐天数
	游览景点
	住宿

宾馆
	客源地

	
	
	
	
	
	
	

	
	
	
	
	
	
	

	
	
	
	
	
	
	

	
	
	
	
	
	
	

	
	
	
	
	
	
	

	
	
	
	
	
	
	

	
	
	
	
	
	
	

	
	
	
	
	
	
	

	
	
	
	
	
	
	

	
	
	
	
	
	
	

	
	
	
	
	
	
	

	
	
	
	
	
	
	

	
	
	
	
	
	
	

	
	
	
	
	
	
	

	
	
	
	
	
	
	

	
	
	
	
	
	
	

	
	
	
	
	
	
	

	
	
	
	
	
	
	

	
	
	
	
	
	
	


单位负责人：               电话：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抵盐时间按先后顺序填写。2.来盐游客客源地，境内游客填写省份和地市，境外游客直接填写国籍或地区。3.本表一式二份。
附件6
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申请使用全过程承诺责任书

	项目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
	　

	申报依据
	　

	项目总投资
	万元
	申请财政资金
	万元

	项目实施目标
	　

	项目申报单位承诺:                                                        

	    1.申报的所有材料均依据相关项目申报要求,据实填写。如有虚假，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2.专项资金获批后将按规定使用。如有违规,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项目申报责任人（签名）
	
	　

	　
	
	
	
	联系电话：
	　

	　
	
	
	
	
	
	
	　

	　
	
	
	
	单位负责人（签名） 
	（公章）
	　

	　
	
	
	
	日期：
	　
	
	　

	项目申报单位所在地主管部门承诺：

	    对该项目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内容真实。如存在虚假违规情况，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审核责任人（签名）：
	　

	　
	
	
	
	联系电话：
	　

	　
	
	
	
	
	
	
	　

	　
	
	
	
	单位负责人（签名）： 
	（公章）
	　

	　
	　
	　
	　
	日期：
	　
	　
	　

	区财政部门承诺：

	    该项目经审核，符合相关规定。如本环节审核行为存在违规，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审核责任人（签名）：
	　

	　
	
	
	
	联系电话：
	　

	　
	
	
	
	
	
	
	　

	　
	
	
	
	单位负责人（签名）： 
	（公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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